
0/5^O眞3»，^貝^^一

中 

國 

洪 

門 

達民 

權治 

社黨 

支分 

部部

b^9而"^®^#—^

WONG HORNE 
AGENCIES 

INSURANCE 

441 GORE AVE, 
VANCOUVER, B.C.

TAtlow:1754

7^ 
fcfc^lMl" 漢
事 

務 

所

人西醫1華

3

2

Phone： Off PA. 1716
“ Res. PA. 8485

葉求錦蓋郎没

与-5甘d^?«®i Dr. E B. Gung Phone:。什.PA. ESN ,邦躍19上山^
I3凌會融硝Dr. F. S. Chu •項I扈1化旨16 E. Hasting

Phone; Off.MA. 2053 
"Res. West. 1489-L1

飞
Dr. G H. Chan Ph<yie: Off. TA. 2824 陳繼堯628 Main St. “ Res. FA・ 5089I- 9

M

意注 

Pitman Optical 
文匹 

舖鏡眼

J. J. Abramson 
I. F. Hollenberg 
一1^" 

家專鏡配

4址新A
734 Granville St.層下地
Vancouver Block

MArine 0928

鏡眼製配 

備俱色色

△！」

.行 銀 梳 抒 襟

IRE CANADIAN BANK OF COMMERCE 
501 MAIN STREET, VANCOUVER, BC

《血"l1t痴Dr. W. Y. Wong Rhone:。卄.?A.，齊 扌黃永源 2212^2_^___^_二^¥竺上
醫華人 牙

! 8
/ v^^^^^>e/>izx**e^^z'^^z**z>^"zx^ix>*1 匕 •工日 Dr. W. S. Chu 《超426 Main St.

Phone: Off. TA, 4843
“Res. NW.474%RI

"S^e PA.期A
Suite 108

^ 李達宸 Dr D. S. lew 
!& E. Hasting,

qzz^zzzzzzzzz-------------- ----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% «^<^^ ^^r^ o^ha <^«^> «^(sr^ ^^r

*良公涙夫 8人月八年一拾四國民•十 期星、4

^一 Dr. S. W. Leuafl Rhwe： 0住TA £缪
426 Main St.，”Res. K&0小

+

毎
日6

：

間
十
一
點
五
十
九
分
鐘
.
.
.
.
.

翌
晨
七
點
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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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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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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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点
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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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月
廿
七
日
至
九
月
十
四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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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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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点
四
十
五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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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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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航
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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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四
月
廿
七
日
至
九
月
廿
七
日
施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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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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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
小 
毎
日
上
午
十I

點
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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〕
下
午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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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由
六
月
廿
七
日
至
九
月
十
四
日
施
行
)
下
午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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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
五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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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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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萃
至
乃
磨
線
■
双
方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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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
牛
点
准
料
下
船

籌
建
新
党
社
委
員
會
 

主

腐

毒

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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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
江

中
文
書
記
林
蚩
 

書
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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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光
鼎 

西
交
書
記
副 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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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本
鳳

財
政
 

李
普
榮
認
華
新
 

陰 
察 
、李
月
廼 

譚 

榜

華
友
與
本
分
行
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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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多
年
矣
。

們
歡 

一隨時一

諸 英

文
通
信
與
本
行
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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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一 
切
疑
問
富
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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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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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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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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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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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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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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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
高
華
與
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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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元
七
毛
五
•
六
元
七
毛lA

車
位
每
次
术
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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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
高
率
與
乃
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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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元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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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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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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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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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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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嫉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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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元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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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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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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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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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樓
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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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售
預
約
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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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加
幣
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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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外
毋
另
加
郵
費
壹
毫
 

凌
伯
元
先
生
。
爲
潤
台
太
史
之
文
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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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材
孝
廉
之
公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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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
出
名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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淵
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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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少
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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雅
好
硏
畫
寫
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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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詩
作
所
得
•
乃
合
韋
陶
李
陸
的
精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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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冶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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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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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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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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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一
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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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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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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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
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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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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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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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
年
峰
章
。
刊
印
專
集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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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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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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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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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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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
約
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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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報
以
凌
君
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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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
貴
洛
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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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代
售
。
如
各
方
人
士
。
有
欲
研
討
詩
學
裨
篠
神
智
考0
乞
早
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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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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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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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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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二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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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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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四
十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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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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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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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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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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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十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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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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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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愼
•
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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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
的
頓
等
弟
，

屋
朗 
一 
至
星
期
六
每
日
上
午
五
点
十
五
分 

片m
魯
別
。・
星
期
豊
至
星
期
六
每
日
上
午
五
時
槍
五
分 

砥
亞
利
审
：
星
期
三
・
四
。六
・
等
日
上
午
七
時
四
十
五.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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跑
路
笠
華
：
星
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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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星
期
六
上
午
长
点
十
五
分 

片
市
佐
治
夭
礦
區
♦
・
星
朗一
$
星
期
六
每
日
上
午
七
點
园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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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

美
國
各
埠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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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上
午
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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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分
・
・
七
点
四
十
五
分♦■
下
午
十
二
■
@
十X
 

分
■■
四
点
二
十
分
•
，六
点
三
十
分
・. 

廣
東
香
港
••
星
期
一
旦
^
午
儿
点
三
十
分
•
星
期
四B
下
午
六
点
•
・ 

東
京
•
・
早
期
一 
下
午
九
点
半
・
星
期
四
下
午
十
二
点
十
天
分
・
星
期
五
下
午
六
点 

〔
飛
郵
掛
號
於
上
列
時
間
前
半
點
止
裁
〕

雪
•
电
郵
政
局
同
長
春
亳
黄
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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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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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
接
邀
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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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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慶
符
 

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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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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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
賞
至
爲
銘
感
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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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以
謝
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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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
恕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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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 

民
治
党
貳
伶
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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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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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
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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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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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報
向
承
各
界 

僑
胞
關
照
。
無
任
感
激
■
竊
思
筆M
生
涯
費
用
至
爲
浩
"

5

收
夏
季
一 

一
慨
予
依

0  

數
擲
下
・
以
資
週
轉
。
則
不
勝
感
苛
之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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賴
以
維
持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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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報
費
與
吿
白
費
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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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又
援
例
列
單
往
收
夏
季
 

『
報
費
與
吿
白
費
。
切
望
單
到
時
・
愛
顧
本
報
諸
君
・
不
吝
消
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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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
埠
洪
門
体
育
會
 

鳴
謝
經
費

民
國
四
拾
一
年
元
月
至
六S

11T
一
號
止 

劉
啟
枝
叁
拾
元
。
五 

林
鉄M
 拾
九
元 

邪
子
才
夫
婦
伶
三
元 

譚
申
拾
弍
元
五

林
文
合
六
元

周
新
和
葉
勝

林
世
秩 

馬
植
 

部
採
金 

每
五
元 

黃 

森 

崔
融
旋 
司
徒
崴
 
每
四
元 

曾

成

黎

寬
 

每
叁
元   

±. 

董
嵩
夫
婦 

崔
勝 

唐
奕
佩 

劉
炳
松 

陳
福
如 

唐
練
彪 

每
三
元 

胡
華
錫
 

长
元
五 
@
璉
石 

林
進
傑
 
黃
炳
桃
 

营
博
森 

林 

炯 

禺
廷
輝 

林
仕
堯 

趙
鴻
欧 

黃
潤
週 

曹
普
智 

曹
秀
夫 

1
 造
喜 

蘇
文
照 

張
木
生 

陳
樹
凡 

覇
三
就
 
書
和
 

李
協
勝 

廖
宏
燕 

李
沾
 

暢
東
賢 
黃
北
旺 

趙
將
潮 

關

池

廣

袁

一

山

鄧

解

容

榮
 

每
弍
元
吳
 

其

林

德

旺

梁

銓
 

黃
寬
培 
每 1
 元
五 

馬
心
民 
龔
定
桑 

吳
福
安 
.胡
維
洛 

李 

祥 

吳
良
泮 

岑
榮
貴 

陳
雲
曖 
葉
玉
其 

張
賜
銀 

陳
福
如
夫
人 

陳
樂
然 

陳
樂
觀 

陳

樂

昌

王

益

劉

瑞

江

彥
 

為
松
安 

吳
鴻
飛 
岑
家
振 

曾
玉
庭 

甘
亡
又
吳
奕
扶
 

李
聖
攝 
林
國
智 

每
賣
元 

盧
日
榮 
盧
悔
華 
毎
七
毛
五

箱
保
存
。

我
們
隨
時
願
爲
我
新 

舊
華
客
服
猫 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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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
一

訊

中
山
起
龍
分
田

每
人
僅
得
 
一 
畝
 

中
山
通
我•
株
屬
二
區
起
龍•
芳 

一喘
，工
津
等
三
郷• ®
刀
餘
激
烈
鬥
爭 

-
後
• 
頃
已
分
田• 
每
人
分
田
多
爲 
一 畝 

一
・
全
画
以
靈
漢
郷
劇
萬
年
皆
家
拾
六
人 

一
分
田6
舟
•
共
十
八
畝•
另
分
餘
粮
阳 

一
百
三
十
二
萬 
上
月
四H
晚
中
共
舉
行 

一
慶
祝
瞥
。
同
卦
舉
行
各
鄕
政
府-
農
協 

一
會
，黄
展
，婦 ®
會
和
新
民
主
義
靑
年 

一
團
臨
時
支
部
改
立■

台
山
聯
安
市
華
昌
店
 

少

東

被

舅

公

聲
 

一 

四
十
年
下
欄
連
工
資

合
計
逐 
一 
億
餘
元 

台
山
通 ̂
 •
本
驟
専
愛
市
華
昌
油 

-
糖
什
費
店
•II

全
市
歷
史
最
久
■
營
菓 

一■
盛
者
・
信
用
昭
著
。
兼
營
駁
ffi
rtt 

一 近
爲 »

、
多
由HK85
理
•
故
費
金
霞 

一«
♦
-
般
窗
農
鞋
居
臨
耕
朗
•
多
向

81 

蜂
貸
肥
至
收
穫
眨
淸
賬
•
因 X
取
柄
微 

而
通
融
•
兩
方
感
情
融
洽
，
店
电
黃
梅 

一
。
自
幼
曲
乃
祖
乃
父
于IS

號
學
習
生
怠 

・
秉
一
駅
蜜
貫
公
正
作
風 

可
稱
純
粹
商 

人•
。
迨
戦
時
•
縣
城
陷
口
。
邑
侯
率
屬 

撤
守
是 S
 •
以

15

號
地
方
較
敞
•
實
行 

借
»

・
是
爲
王
氏
平
生
接
見
敢
耍
之
第 

图
人
• 
黄
嘗
時
亦
不 0 
聊
盡
史
道
之
誼 

:

固
無
巴
結
存
心 

庸
知
因
是
而
種
下 

修
窮
禍
根
•
富
五
反
之
初 

乃
被
指
勾 

結
官
無
罪
拘
去 

訊
究
月
餘
•
卒
風
六 

十
萬
元
釋
出 

鉅
又
被
老
店
伴
胡
志
。 

乘
机
神
剝
削E
贄
■
尅
扣
下
欄 

要
清 

算
四
拾
年
胡
服
務
期
舊
賬
•
資
方
所
佔 

下
欄 

槪
須
交
出
•
合
工
賣
風
利
金
等
 

共 
億
餘
元
•
杳
胡
本
禽
黄
之
舅
公
■ 

一
由
黄
祖
父
主
现
時
已
一
店
服
務
、向
以

員
毎
^
慮
憂
美
洲
總
部
年
費
五
轡
一
，
葉
餘1

基
金
與
本
總
支
部
及
當
地
黨
 

部
■
費
，
照
舊
微
交
*
如
已
交
前
一
促
進
委
昌
會
」民
國
四
十
一 
年
年
費
者
・
則 

改
交
美
洲
鶴
節
民
國
四
.十
一
、％
<
泗
十
二
年
年
費
，
备
項
年
費
收
條
亦
經
寄
發
 

各
級 «
蛇
・
保
我
全
加
黨
員
，。
祈
於
早
日
向
就
地
篤
部
繳
交
，
實
爲
公
便
■
合 

行
錄
案
公
俺
•
仰 
一 
體
知
•照
。
此
怖
■

右

通

吿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全
殖
男
女
党
員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党
駐
加
國
總
支
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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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洪
門
民
治
居
加
總
支
部
通
吿
 

六
居
報
字
第
四
雛
 

爲
崎
吿
事
，
根
據
全
美
洲
第S1B 代
表
大
會8
次
案
*
恢
復
「
中
國
洪
門
民
遣 

6II
.K
美
洲
 »
«
j
名
稱
■
以
古
巴
爲
總
都
鮭
点
■
其
行
政
經
費
由
备
國
總
支
部 

分
派
負
坦
.
本
冷
支
部
鎌
此
•
經
集
♦
^
决
。
由
民S
 四
十
一 
年
起
，
全
加«.

尊
重
奉
之
一
此
次
突
如
其
來
•
黃
不
禁 

大
駡
「
忘
本
舅
公
•
胡
爲
迫
我
」
。
胡 

嬉
然
應
日
•
「
盡
吾
畢
生
血
汗
造
成
你 

數
代
富
豪
•
爾
不
知
來
龍
丟
脈
一
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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忘
本
」
(
意
即
反
指
黄
忘
率
)
•
黄
欲 

再
辯
時
，
共
幹
不
由
分
說
•
將
黄
連
同 

賬
簿
押
返
區
府
•
做
號
及
其
家
產
亦
同 

日
被
封
， 
逐
出
家
人
•
聞
日
內
提
出
公 

審
•
尚
指
帝
農
貸
爲
剝
削
貧
農
罪
，
一 

般
推
測
•
黃
氏
定
必
凶
多
吉
少
云
 

中

共

糸SiN

庫
 

發
生
大
爆
炸
 

廣
州
何
訊
•
粤
中
新
會
簾
崖
門
姿 

塞
附
沂
筆
南
軍
區
所
設
的
軍
械
庫
第
廿
 

五
倉
內
貯
存
有
待
修
妁
槍
械
甚
多
 

還 

南
計
多
俄
製
的
水
雷
和
黄
色
炸
藥
等
危
 

險
品
•
深
夜
讀
倉
內
部
突
然
穀
生
爆
炸
 

引
起
大
火
：
駐
崖
門
的
其
軍
從
夢
中
驚 

醇
• 
紛
紛
前
往
搶
敕
 
焚
燒
了
兩
小
時 

才
把
火
始
撲
滅
•
損
失
爲
鉅
・ 

新
^

5™
 

加
工
與
運
銷

聯
管
社
握
在
手
中
 

現
目
全<6  

31
務

由
私
管
轉
爲
公
營 

淸
算
激
烈
：
。
推
行
土
改
門
爭
• 

一
凡
有
拾
畝
以
上
的
葵
良•
多
被
清
算
• 

查
本
麟
葵
農
•
因
須
種
植 

S.
年
方
有
收 

割
須
投
資
誌
鉅
•
故
毋
爲
富
農 ®
營 

•
被
清
算
者
極
普
遍
• ®
 
一 
切
征
抽
科 

派
•
期
以
地
主
富
農
相
看
待
•
數
額
奇 

x
・故
其
所
受
淸
算
鬥
爭
影
响
•
比
禾 

田
地
主 S 
能
■

全
部
毀
棄
••
蝕
在
地
權
未
確
立
上 

的
土
改
期
中
•
葵
農
不
敢
放
手
・
植
。 

©
因
五
毋
以
上
方
有
敗
成
•
有
些
五
年 

以
下
的
無
人
負
責
培
植
 

任
由
畳
 

逃
避
公
粮
與
征
收
，
仁
至
鄕
晨
爲
至
盡
 

把
禾
有
收
奮
葵
樹
气
全
毀
去
•
以
免

白
負
稅
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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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.
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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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 日


